
国家标准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，包括任务来源、协作单位、主要工作过

程、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真实承诺制度，是全球种子

法普遍实施的基本制度。该制度确立了三项基本原则：由国

家实行统一标注制作规范，避免引发技术性贸易壁垒；由种

子生产经营者自我声明，实施最经济有效的模式；由政府组

织实施市场监督检查，确保信息强制真实披露。农作物种子

标签标准是以提高种子生产经营者的种子质量责任意识，提

高种子质量，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，维护种子使用者的合

法权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。为贯彻落实种子法新要

求，由农业农村部提出，委托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拟

定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并申报标准立

项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下达了《农

作 物 种 子 标 签 通 则 》 修 订 立 项 任 务 （ 计 划 号 ：

20205244-Q-326）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过程

现行国家标准 GB 20464-2006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于

2006年7月由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



理委员会联合发布，自 2006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，至今已

有 17 年。对我国贯彻落实农作物种子标签真实制度发挥了

很大的作用。新修订的种子法在形式上突出了种子标签和使

用说明的相互作用，在内容上关注了品种种植风险、标注内

容真实性、信息可追溯管理（信息代码）的作用，对种子标

签真实制度作了重大的修改，2016年7月8日农业部发布《农

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》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，

并明确了相关的要求。

为贯彻落实种子法新要求，农业农村部委托全国农业技

术推广服务中心拟定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

并申报标准立项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12 月 30

日下达了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修订立项任务（计划号：

20205244-Q-326）。

随后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成立标准工作组，依

据种子法的新要求，结合近年来种子标簦和使用说明实施相

关问题，编制了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（初稿）并召开研

讨会，研究完善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的编写格式、实施

原则、强制性内容、豁免范围等问题。目前，标准工作组完

善标准文本形成征求意见稿。2023 年 6 月，种标委在行业内

开展意见征求，对文本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
（三）国家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

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起草，陕西省



种子工作总站、河南省种业发展中心、山西省种业发展中心、

河北省种子总站、福建省种子总站、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、

浙江省种子管理站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种子工作站等参与起草。

主要起草人包括：支巨振、金石桥、任雪贞、张英、徐立新、

孟全业、刘丰泽、李承宗、赵建宗、傅友兰、孙全、池晓雯、

冯艳萍、张文晓、严见方、李玉红、冯铸、曹玉洁、晋芳等。

二、国家标准编制背景、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依据

（一）编制背景

种子标签是种子的身份证，是生产经营者维护自身权益

的凭据，是农民识别种子、使用种子的说明书，管理部门界

定真假优劣、查证主体的重要工具。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

（GB20464-2006）是农作物种子标签的强制性技术规范要求，

对标签标注内容、制作要求和使用监督等原则做了规范、指

导和示例。2015 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（以下

简称“种子法”），对农作物种子标签提出了新的更全面更具

体的要求，2016 年原农业部对部门规章《农作物种子标签和

使用说明管理办法》做出了相应的修改；生物育种产业化即

将实施，转基因种子标签标注，特别是转基因种子质量要求

标注，需要进一步明确。

该标准作为农作物种子标签的强制性技术规范，需要根

据 2015 年种子法的新规定和种业发展新要求进行调整和完

善，这有利于规范和指导企业正确标注农作物种子标签、明



示质量信息、明确质量责任，有利于各级政府及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，有利于技术规范与法律法规相协调一

致。

（二）编制原则

1、规范性。本标准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

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编制起草。技

术内容叙述无误，文字表达准确、简明、易懂，标准结构布

局合理，层次划分符合逻辑，规范性强。

2、科学性。标准起草过程中，统计了大量监督抽查和

企业检测数据、调研了相应作物企业和科研单位意见、查询

了相关国内外标准要求，经过行业内征求意见，最终确定的

标准技术内容，从而确保本标准具有科学性。

3、实用性。本标准的起草既考虑我国农作物种子行业

发展实际，又兼现代种业的发展趋势，使之具有现实性和前

瞻性，简洁明了，便于种子生产经营者和政府监管使用。

4、统一性。标准编制始终以现有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种子法》为指导，在制定本标准过程中，充分考虑与相关种

子质量标准规范一致，彼此间协调统一，不存在相互矛盾现

象。

（三）主要内容

本文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（2021 年 12 月

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

议第三次修正）、《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》

（2016年 7月 8日农业部令第6号发布）等有关法规的规定，



对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标注内容、制作要求和使用

监督等原则性规定作出具有指导性、针对性、操作性的技术

规范，指导种子生产经营者强化主体责任，正确标注种子标

签和使用说明，明示标注信息，规范制作行为；同时明确监

督检查范围、内容、方式的技术支撑，确保种子标签和使用

说明的信息得以真实和完整披露，保障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。

本文件统领种子质量标准领，对于重要的农作物种子，制定

强制性种子质量国家标准作为补充。

与 GB 20464-2006 相比，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：

1、文本结构作了部分调整

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最主要内容是涉及标注内容、制作

要求、使用监督三个问题。为了更好体现逻辑性，对结构作

了部分调整，删除了 GB 20464-2006 的第 4 章总则，将其内

容分解并细化为标注内容的基本要求（见 4.1）和制作规范

的基本要求（见 5.1），在标注内容分列基本要求、通用内容

和加注内容，在制作要求上分列基本要求、制作形式、制作

要求、制作特定规定，在使用监督上分列适用范围、标注制

作符合性检查、种子质量符合性检验。删除了原附录 A《有

关农作物种子质量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》、附录 B

《有关农作物种子质量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》、附

录 C《标签标注项目索引》，增加了新的附录 A《标注内容和

制作要求检查表》和附录 B《与种子质量规定值比较的容许

误差》。

2、标注内容作了完善



依据种子法新规定，本标准采用新的种子标签和使用说

明的标注内容、种子分类加注方式分列。对于种子标签标注

内容，增加了检测日期、质量保证期、品种适宜种植区域、

种植季节、信息代码、品种登记编号、品种权号；删除了产

地、生产许可证号等，修改了品种名称、质量指标、种子生

产经营者名称的表述。对于使用说明的标注内容，增加了品

种适应性、风险提示等，修改了品种主要性状、主要栽培措

施的表述。

同时对术语和定义也作出相应的修订，增加了使用说明

（见 3.2）、规定标注内容（见 3.3）、种子类别（见 3.4）、

质量指标（见 3.5）、质量保证期（见 3.6）、品种适宜种植

区域（见 3.7）、品种适应性（见 3.8）、信息代码（见 3.9）

等，修改了种子标签（见 3.2），调整育种家种子等 3 个术语

纳入种子类别注中（见 3.4）、主要农作物种子、药剂处理种

子等 4 个术语纳入规定标注内容注中（见 3.3 注 3）、检测值

等 3 个术语纳入质量指标注中（见 3.5）、生产商、进口商等

2 个术语纳入种子生产经营者注中（见 3.10），删除了商品

种子、混合种子、产地、内装物等 4 个术语（见 GB 20464-2006

的 3.2、3.5、3.12.3、3.16）。

3、制作要求作了补充完善

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制作要求也作了重要修订，修改了

制作形式和制作要求，增加了二维码格式和生成要求、印刷

版面要求、豁免规定等特殊要求。

4、使用监督作了相应细化



修改了使用监督的判定规则，考虑我国种子法、刑法对

假劣、伪劣种子的规定，这是农业农村主管部门、司法部门

的认定，而标签通则使用监督的使用者主要是检验机构，其

判定只能是作出符合、合格、检出等技术认定。《农作物种

子检验规程》只规定检验机构内部或之间比较的容许误差，

将《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》与标准比较的容许误差调整为本

标准内容。

三、预期的经济效果

本技术要求的实施，对提高我国农作物种子质量、实现

现代种业可持续良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。预期可有效规范农

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行为，保证农业生产用种安全，维护种子

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，净化种子市场，促进

我国种业良性发展提供技术保障。

三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

国际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主要是经合组织（OECD)种子

认证的有关规定，本文件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 OECD 的相关

内容，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属于强制性标准，是对农作物

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标注内容、制作要求和使用监督等原

则性规定作出具有指导性、针对性、操作性的技术规范。其

内容必须有法有据，并且与法律法规规定相一致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BB%8F%E6%B5%8E%E6%95%88%E6%9E%9C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7%87%E7%94%A8%E5%9B%BD%E9%99%85%E6%A0%87%E5%87%86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A4%96%E5%85%88%E8%BF%9B%E6%A0%87%E5%87%86


与国家法律对于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规定一致。主要包

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（2021 年 12 月 24 日十三届全

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次修订通过）、《农作物

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》（2016 年 7 月 8 日农业部令

第 6 号发布），以及其他配套与之相关的内容，如《农作物

种子标签二维码编码规则》等。此外还与种子标签和使用说

明相关的品种审定和登记、转基因种子、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
等规定一致。

与相关种子标准规范一致。判定种子质量是否相符所采

纳的容许误差，属于标签使用监督内容，按照国际实践，将

《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》与标准比较的判定容许误差的内容

归于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；根据国家有序推进生物育种

产业化的要求，只对转化体进行安全评价，而经过安评、品

审进行销售的转基因种子主要侧重于相关信息可追溯管理，

不涉及安全控制措施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该标准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，编制过程中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

建议

建议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予以颁布实施。



八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(包括组织措施、技

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内容)

为了使种子生产经营者和种子市场监管者理解和掌握本

文件中的要求，建议由本标准起草单位加强对种子生产经营

者和种子市场监管人员进行宣贯和培训。本标准发布后，仍

需继续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继续加以修订完善，以适应新的法

律法规的需要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建议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，设置一年过渡期，一年后代

替 GB 20464-2006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标准。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

GB 20464《农作物种子标签》是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种子法》有关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规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，

也是规范所有种子类别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示要求的通用标

准。当其他推荐性种子标准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中对种

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一般性要求与本标准内容要求不一致

时，应以本标准规定为准。


